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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５

证券简称：佳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９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以

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会议如期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

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详见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董事李青广、陈鸿鑫为限制性股票利益相关者，已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同意本议案。

特此公告。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５

证券简称：佳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０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上午在

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以现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

通知全体监事。会议应出席的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３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现场表决形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及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出具审核意见如下：

公司原激励对象邹良荣、李洪东、闫桂学、李贤恩等

４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其已不符合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所规定的激励条件。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十三条 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离职

或死亡”的规定，应对上述

４

人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依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八章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的规定进行回购并注销。

上述激励对象相关离职手续已办理完毕，其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监事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上

述

４

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股票。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考核指标不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同意对公司其他

４５

名激

励对象原持有的第一期拟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综上所述，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关于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数量和单价的程序符合相

关规定；同意董事会按调整后的股票数量及单价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特此公告。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５

证券简称：佳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１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９７５

，

６００

股，占公司当前股本总额

２８３

，

１０４

，

０００

股的

０．３４４６％

，回购价

格为

３．４２

元

／

股。 如股份调整实施过程中出现尾数差异，以中登公司实施后的股份总数及单价为精确数据。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对激励对象获授但未达到第一期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及因离职已不符

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邹良荣、李洪东、闫桂学、李贤恩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９７５

，

６０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该事项涉及的股本变更事项，已经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实施办理，故

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实施情况

（一）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以及《关于

＜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的 议案》等议案。关联董事李青广、陈鸿鑫在审议关联议案时，回避了表决。

（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监事会对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核实。

（三）在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四）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关联董事李青广、陈鸿鑫在审议关联议案时，回避了表决。

（五）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监事会对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核实。

（六）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激励对象名单

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八）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再次

核实，并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九）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公司完成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手续。本

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１８

，

７２０

万股增加至

１８

，

８７３．６０

万股。

（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公司实施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１８

，

８７３．６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根据《激励计划

（草案）》的相关规定，对限制性股票的数量进行调整，限制性股票的总数由

１５３．６０

万股增至

２３０．４０

万股，公

司股份总数由

１８

，

８７３．６０

万股增至

２８

，

３１０．４０

万股。

（十一）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对已离职激励对象邹良荣、李洪东、闫桂学、李贤恩等

４

人原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

性股票共计

９０

，

０００

股及其他

４５

名激励对象原持有的已获授未解锁股票

８８５

，

６００

股进行回购， 本次合计回

购数量为

９７５

，

６００

股。 关联董事李青广、陈鸿鑫在审议关联议案时，回避了表决。

（十二）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认为董事会关于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数量和单价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同意董

事会按调整后的股票数量及单价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二、回购原因

（一）业绩未达到解锁条件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为自授予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起，在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的

３

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进行业绩考核并解锁，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以达到业

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锁条件。若达到解锁条件，激励对象可分三次申请解锁，分别自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

２４

个月后、

３６

个月后各申请解锁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４０％

、

３０％

、

３０％

。 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解锁

条件中的公司业绩考核条件如下：

２０１２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６．７２％

， 以

２０１１

年度为基准年，

２０１２

年度较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６％

。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４．５３％

，以

２０１１

年度为基准年，

２０１２

年度较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增长率

－１７．４２％

，未达到《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定制的业绩目标。 因此，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未达到第一期解锁的业绩条件，应予以回购注销。

（二）激励对象离职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邹良荣、李洪东、闫桂学、李贤恩等

４

人向公司提出辞职并已获得同意，根据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十三条 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离职或死亡”以及“第八章 限制性股

票的回购注销”的相关规定已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公司拟对原激励对象邹良荣、李洪东、闫桂学、李贤恩

等

４

人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９０

，

０００

股进行回购注销。

三、 回购数量、价格、定价依据及资金来源

（一）回购数量

（

１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实际授予股票

１

，

５３６

，

０００

股；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公司实施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１８８

，

７３６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２．５

元（含税）人民币，故授予股份总数调整为

２

，

３０４

，

０００

股；

（

３

）本次回购已离职激励对象邹良荣（

２２

，

５００

股）、李洪东（

２２

，

５００

股）、闫桂学（

２２

，

５００

股）、李贤恩

（

２２

，

５００

股）等

４

人原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

９０

，

０００

股，其他

４５

名激励对象原持

有的已获授但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２

，

２１４

，

０００×４０％＝８８５

，

６００

股，本次回购数量合计

９７５

，

６００

股，

占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４２．３４３８％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３４４６％

。

（二）回购价格及定价依据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

５．１３

元。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的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公司实施了该权益分派方案，具体为：以公司

总股本

１８

，

８７３．６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六章 激励计划的调整”之“第二十三条 限制性股

票数量的调整方法”和“第八章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之“第二十九条 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的规定，

若限制性股票在授予后，若公司发生派发现金红利、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缩股或配股等影

响公司总股本数量或公司股票价格应进行除权、除息处理的情况时，公司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

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此外，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五章 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和解锁安排”之

“第二十一条 限制性股票的解锁程序”的规定，公司向激励对象支付将该等限制性股票在授予日后、解锁

日前产生的由公司以应付股利形式代管的现金股利。 且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股息未发放，

因此，本次回购价格调整为

５．１３÷１．５＝ ３．４２

元

／

每股。

（三）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四、 回购股份相关说明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 回购相关说明如下表：

内容 说明

回购股票种类

０２

股权激励限售股

回购股票数量

（

股

）

９７５

，

６００

股权激励标的股票数量

（

股

）

２

，

３０４

，

０００

占股权激励标的股票比例

４２．３４％

股份总数

（

股

）

２８３

，

１０４

，

０００

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０．３４％

回购单价

（

元

）

３．４２

回购金额

（

元

）

３

，

３３６

，

５５２

资金来源 自有流动资金

五、回购后股本结构变化表

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的股本变动情况如下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回购注销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数量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７７

，

８０４

，

０００ ６２．８１％ ９７５

，

６００ １７６

，

８２８

，

４００ ６２．６８％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７７

，

８０４

，

０００ ６２．８１％ ９７５

，

６００ １７６

，

８２８

，

４００ ６２．６８％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７７

，

８０４

，

０００ ６２．８１％ ９７５

，

６００ １７６

，

８２８

，

４００ ６２．６８％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１９％ １０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３２％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１９％ １０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３２％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２８３

，

１０４

，

０００ １００％ ９７５

，

６００ ２８２

，

１２８

，

４００ １００％

六、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及限制性股票持股情况

因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未能解锁，本期不确认股份支付的费用。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

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

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为

１

，

３２８

，

４００

股，激励对

象由

４９

名调整为

４５

名，股本总额由

２８３

，

１０４

，

０００

股调整为

２８２

，

１２８

，

４００

股。

本次回购后公司的限制性股票持股情况如下表：

单位：股

姓名 授予股数 本次回购股数 本次回购后持股数

李青广

１５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甘宏民

１８０

，

０００ ７２

，

０００ １０８

，

０００

张兆永

２２５

，

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１３５

，

０００

周宏

１５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陈鸿鑫

６０

，

０００ ２４

，

０００ ３６

，

０００

小计

７６５

，

０００ ３０６

，

０００ ４５９

，

０００

邹良荣

２２

，

５００ ２２

，

５００ ０

李洪东

２２

，

５００ ２２

，

５００ ０

闫桂学

２２

，

５００ ２２

，

５００ ０

李贤恩

２２

，

５００ ２２

，

５００ ０

离职员工

４

名小计

９０

，

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０

其他员工

４０

名小计

１

，

４４９

，

０００ ５７９

，

６００ ８６９

，

４００

激励对象

４９

名合计

２

，

３０４

，

０００ ９７５

，

６００ １

，

３２８

，

４００

七、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的意见

公司第四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的意见如下：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出具的 “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３

］第

３１０３０２

号”审计报告，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业绩考核指标未达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五章 限

制性股票的锁定期和解锁安排”的规定，应对未达到解锁条件的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由于公司原激励对象邹良荣、李洪东、闫桂学、李贤恩等

４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相关离职手续已办理完

毕，其已不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规定的激励条件。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十三条

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离职或死亡”的规定，应对上述

４

人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依

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八章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的规定进行回购并注销。

八、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１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报告，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考核指标不符合《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第一期拟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

２

、由于公司原激励对象邹良荣、李洪东、闫桂学、李贤恩等

４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相关离职手续已

办理完毕，其已不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规定的激励条件。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

定，同意公司对上述

４

人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并注销。

３

、本次回购股份数量

为

９７５

，

６００

股，回购价格为

３．４２

元

／

股。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合法、合规，是可行的，不会对公司

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九、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的核查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及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出具审核意见如下：

公司原激励对象邹良荣、李洪东、闫桂学、李贤恩等

４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其已不符合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所规定的激励条件。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十三条 激励对象发生职务变更、离职

或死亡”的规定，应对上述

４

人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依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八章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的规定进行回购并注销。

上述激励对象相关离职手续已办理完毕，其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监事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上

述

４

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股票。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考核指标不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同意对公司其他

４５

名激

励对象原持有的第一期拟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综上所述，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关于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数量和单价的程序符合相

关规定；同意董事会按调整后的股票数量及单价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十、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的法律意见

佳隆股份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价格及调整方法均符合《公司法》、《证劵法》、《激励管理

办法》及公司章程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履行的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相关程序合

法、有效，但尚需履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所引致的公司注册资本减少的相关法定程序。

十一、其他事项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出现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中列明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情况时，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以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八章“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和第十章“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的相关

规定。公司董事会就决定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已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合法授权。公司董事会将根据

２０１２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授权，办理上述回购注销、减少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

登记等各项必需事宜。

十二、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９５

证券简称：佳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拟解锁

限制性股票及已离职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９７５

，

６００

股， 由此公司

总股本将从

２８３

，

１０４

，

０００

股变更为

２８２

，

１２８

，

４００

股。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不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以上公告信息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的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１７８

条的相关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自本公司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供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２

证券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８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亦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在新总部大楼三楼会议室举行，现

将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１３

：

００

。

２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新总部大楼三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并提供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５

月

８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许敏田先生。

６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会议出席情况

１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计

１７

人， 代表的股份数共计

１１６

，

８４８

，

２２８

股， 占公司全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３．０３０１％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１１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１６

，

５８１

，

４２８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７２．８６３４％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６

名，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

２６６

，

８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０．１６６７％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２

、本次股东大会每项提案的表决结果及通过情况：

（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６

，

６５８

，

９２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３８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１８９

，

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８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１６２０％

。

（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６

，

６５８

，

９２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３８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１８９

，

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８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１６２０％

。

（

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６

，

６５８

，

９２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３８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１８９

，

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８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１６２０％

。

（

４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６

，

６５８

，

９２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３８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１８９

，

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８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１６２０％

。

（

５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６

，

６５８

，

９２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３８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１８９

，

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８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１６２０％

。

（

６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６

，

５８９

，

４２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７８５％

；反对

２５８

，

８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２１５％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６

，

６５８

，

９２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３８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１８９

，

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８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１６２０％

。

（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６

，

５９４

，

４２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８２８％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２５３

，

８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８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２１７２％

。

（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６

，

５９４

，

４２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８２８％

；反对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２５３

，

８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８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２１７２％

。

（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６

，

５９４

，

４２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８２８％

；反对

６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５２％

；弃

权

１８９

，

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８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６２０％

。

（

１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６

，

５９４

，

４２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８２８％

；反对

６４

，

５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５２％

；弃

权

１８９

，

３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８９

，

３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６２０％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许宏印先生（张咸胜先生、朱亚元先生委托

许宏印先生） 向大会做了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述职报告全文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张立民，俞婷婷；

３

、出具的法律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８

证券简称：科士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０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的公告。

本次分红派息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

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０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

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５

元；持有非

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１．４２５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

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

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

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２２５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７５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权益分派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３８０

新疆科士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２ ００＊＊＊＊＊８００

刘 玲

３ ００＊＊＊＊＊９８０

李祖榆

４ ０１＊＊＊＊＊８６１

刘 耀

５ ００＊＊＊＊＊４８０

李春英

６ ０１＊＊＊＊＊３６４

杨戈戈

７ ０１＊＊＊＊＊１２３

彭克斌

８ ０１＊＊＊＊＊１２５

林华勇

９ ０１＊＊＊＊＊３７３

蔡艳红

１０ ０１＊＊＊＊＊３１０

陈尔富

１１ ０１＊＊＊＊＊４１７

延汇文

１２ ０１＊＊＊＊＊４１１

郑德彪

１３ ０１＊＊＊＊＊４５４

邓红霞

１４ ００＊＊＊＊＊８２９

刘 伟

１５ ０１＊＊＊＊＊５８０

陈 佳

１６ ０１＊＊＊＊＊８１１

陈翰泉

１７ ０１＊＊＊＊＊７７３

杨文涛

１８ ０１＊＊＊＊＊０５６

卓华基

１９ ００＊＊＊＊＊７５１

李小平

１

２０ ００＊＊＊＊＊２３０

陈锐亭

２１ ０１＊＊＊＊＊７４８

程利超

２２ ０１＊＊＊＊＊８１６

郭 斌

２３ ０１＊＊＊＊＊６５５

彭榆圻

２４ ０１＊＊＊＊＊６２２

赵 平

２５ ０１＊＊＊＊＊７１８

殷正炎

２６ ０１＊＊＊＊＊６２５

孙文新

２７ ０１＊＊＊＊＊９３４

王晋山

２８ ０１＊＊＊＊＊３１８

张 琳

２９ ０１＊＊＊＊＊５４１

金田顺

３０ ０１＊＊＊＊＊３９６

蔡梅平

３１ ０１＊＊＊＊＊２９４

陈 飞

３２ ０１＊＊＊＊＊９７４

陈小平

３３ ０１＊＊＊＊＊６４４

徐晓艳

３４ ０１＊＊＊＊＊１２３

王全生

３５ ０１＊＊＊＊＊３３２

李小平

２

六、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蔡艳红 宁文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１６８４７９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１６９２７５

七、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３

证券简称：通产丽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号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

股子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

２００８

〕

１７２

号）和《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

２００８

〕

３６２

号）文件有关规定，深圳市通产

丽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京信通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京信通”）顺利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并于近日收到由深

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及深圳市地方

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ＧＲ２０１２４４２００２９７

），有效

期为三年。

根据相关规定，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京信通将连续三年（即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按

１５％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上述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不影响公司已公布的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数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备查文件：

１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原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３

股票简称：通产丽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号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届

监事会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届满。 目前公司第三届董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的

提名工作尚未完成，为有利于相关工作安排，本届董事会、监事会换届将延

期，公司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和管理层任期亦相应顺延。 换届选举工作预计

最迟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５

日前完成。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在换届完成之前，公司第二届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将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其义务和职责。

特此公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４

证券简称：梅花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５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在福建

省厦门市湖里大道

５４

号欣荣工贸大厦七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共

１

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３８

，

７３８

，

５４６

股，占公

司股份总额的

４６．７１％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安邦先生主持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８

，

７３８

，

５４６

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二）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８

，

７３８

，

５４６

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三）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８

，

７３８

，

５４６

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四）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８

，

７３８

，

５４６

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８

，

７３８

，

５４６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无

弃权票。

（六）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８

，

７３８

，

５４６

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七）审议通过《

２０１３

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８

，

７３８

，

５４６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

对票；无弃权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８

，

７３８

，

５４６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刘志云先生代表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了述职报告，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林涵律师、郝卿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

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梅花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７

证券简称：联合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周三）下午

１４

：

００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南外环

８９

号办公楼三楼会议

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４

、召 集 人：本公司董事会

５

、主 持 人：董事长王宜明先生

６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

１０

人，代表股份

１０９

，

８４８

，

８７６

股，占

总股本

３３４

，

４７６

，

０００

股的

３２．８４％

。

７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８

、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并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

证。

９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９

，

８４８

，

８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

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９

，

８４８

，

８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

股份总数的

０％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同意公司经营管理层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闲置自有资金以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等方式进行理财投资，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为控制风

险，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购买一年以内保本型理财产品，不包括《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风险投资》中涉及的投资品种。

同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实施上述理财事项， 授权期限为自此次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０９

，

８４８

，

８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股份总数的

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持有

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

合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之规定。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以及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五月九日

备查文件

１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１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８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项目中标的主要内容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国网物资有限

公司及相关代理机构发给本公司的中标通知书，在“国家电网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

批电能表（含用电信息采集）招标采购”（招标编号：

０７１１－１３ＯＴＬ０２５

）的招标活

动中，我公司为此项目第

１

分标“

２

级单相智能电能表”、第

２

分标“

１

级三相智能

电能表”、第

７

分标“集中器、采集器” 和第

８

分标“专变采集终端”的中标人，共

中

１７

个包，中标的智能电能表总数量为

６１３

，

９７９

只，集中器和采集器总数量为

１５１

，

９７７

台，专变采集终端总数量为

１３

，

４０４

套，中标总金额为

１７

，

６５６．８４

万元。

此次招标活动由国家电网公司委托国网物资有限公司等相关代理机构，

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发布

了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３

。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招标人：国家电网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亿元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振亚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大安街

８６

号

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营：输电、供电（经批准的供电区域），对外派遣实施所

承包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及经营管理，与电力

供应有关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电力生产调度信息通信，咨询服务，非职业培

训；进出口业务，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

备，材料出口；在国（境）外举办各类生产性企业 。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项目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中标总金额为

１７

，

６５６．８４

万元， 约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１２．５８％

。 中标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经营工作及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

响，但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四、风险提示

１

、交易对方属大型国有企业，经营规模较大，资金实力雄厚，信用优良，不

存在履约及账款回收方面的风险。

２

、本次中标的智能电能表、集中器和采集器、专变采集终端产品均为公司

技术成熟产品，且非出口产品，所以不存在技术、汇率的风险，公司已做好了相

应材料风险控制措施。

３

、 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

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４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八日


